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學校、教師及學生遴選表揚要點

89年10月2日（89）環署綜字第0057569號公告
90年1月18日（90）環署綜字第0004957號公告修正第六條條文
92年5月12日（92）環署綜字第0033984號公告修正
93年4月20日環署綜字第0930027988號公告修正第六點
94年6月8日環署綜字第09400438178號公告修正第4、5、6點
95年9月5日環署綜字第0950070766號函修正第四點
96年9月12日環署綜字第0960069785號函修正第二點、第四點

97年97年8月18日環署綜字第0970062666號第三點、第四點、第六點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依據行政院八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台八十一環字第三六四五一號函核定之環境教育要項訂定本要點，對於學校、教師及校內學生之社團或組織平日熱心推動環境保護（以下簡稱環保）事務，並有顯著績效者，予以表揚，藉以鼓勵各級學校落實校園環保工作及產生主動積極的環境行動，並提昇校園環境品質。

2、 本要點之獎勵對象為推動環保績效優良，表現卓越之學校、教師及學生。但學生係以校內學生所組成之社團或組織為獎勵對象。

三、本要點獎勵類別如下：

（一）學校類：分為大專院校所組、高中（職）校組、國民中學組、國民小學組四組。

（二）教師類：分為大專院校所組、高中（職）校組、國民中學組、國民小學組四組。

（三）學生社團或組織類：分為大專院校所組、高中（職）校組、國民中學組、國民小學組四組。

四、遴選資格如下：

（一）學校類：
1. 臺、澎、金、馬地區公私立大專院校所、高中（職）校、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學校；且三年內未曾獲得本署環保有功學校特優獎勵者。

2.三年內曾獲環保有功學校優等、甲等者，得參加更高等獎項（特優、優等）遴選。但未獲選者，本署不重複頒給優等、甲等獎勵。

3.近三年內推動環保工作，有下列具體事蹟達四項以上者：

（1）建立校園環境管理制度，培養師生正確環保觀念，著有績效者。

（2）規劃、設計環保校園，推廣環境綠化美化，著有績效者。

（3）鼓勵教師編訂、利用環保輔助教材或學習單融入教學，著有績效者。

（4）推動校園生活環保，著有績效者。

（5）推動、協助環保相關之鄉土教學、戶外教學、參觀講習、研討活動、環境調查及改善，著有績效者。

（6）結合社區、民間團體辦理環保活動，著有績效者。

（7）建立、運用校園環保圖書、資訊系統，著有績效者。

（8）其他對環保工作有貢獻者。

4.運用學校當地資源，配合政府機關環保施政重點，訂定未來一年將推動之環保工作計畫，並據以切實執行者。

（二）教師類：

1.臺、澎、金、馬地區公私立大專院校所、高中（職）校、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教師；且三年內未曾獲本署環保有功教師特優獎勵者。

2.三年內曾獲環保有功教師優等、甲等者，得參加更高等獎項（特優、優等）遴選。但未獲選者，本署不重複頒給優等、甲等獎勵。

3.近三年內推動環保工作，有下列具體事蹟達三項以上者：

（1）編訂環保教材或學習單並融入教學，著有績效者。

（2）應用環保教材進行教學、研究、競賽及表演活動，著有績效者。

（3）運用校園資源進行環境教育，著有績效者。

（4）辦理環保相關之鄉土教學、戶外教學、參觀講習、研討活動、環境調查及改善，著有績效者。

（5）利用課餘結合民間團體或協助社區推動環保工作，著有績效者。

（6）其他對環保工作有貢獻者。

4.依教學需要研究、出版及應用，配合政府機關環保施政重點，訂定未來一年將推動之環保工作，並據以執行者。

（三）學生社團或組織類：

1.臺、澎、金、馬地區之公私立大專院校所、高中（職）校、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學生社團或組織；且三年內未獲本署環保有功學生社團或組織特優獎勵者。

2.三年內曾獲環保有功學生社團或組織優等、甲等者，得參加更高等獎項（特優、優等）遴選。但未獲選者，本署不重複頒給優等、甲等獎勵。
3.近三年內推動環保工作，有下列具體事蹟達三項以上者：

（1）力行生活環保，著有績效者。

（2）協助學校及社區推動環保，著有績效者。

（3）辦理或參加各項環保活動，著有績效者。

（4）建立環保資訊、發表環保相關文章及著作等，著有績效者。

（5）擔任污染監督通報，勸導民眾改善污染行為，著有績效者。。

（6）鼓勵、協助他人參與環保工作，著有績效者。

（7）其他對環保工作有貢獻者。

4.運用學校或當地資源，配合政府機關環保施政重點，訂定未來一年將推動之環保工作，並據以執行者。

凡經依本要點獲獎者其績優事蹟，於三年內不得作為其他類別參加遴選者使用。

同一學校在同一年度僅得於學校類、教師類、學生社團或組織類擇一類別提報參加遴選。

五、評審方式如下：
（一）初選：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於每年九月底前接受各界報名，並會同當地教育局辦理初審，於十月底前將初審結果送至本署，參加複選。

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提報學校類、教師類、學生社團或組織類各組之數額，應依所轄學校總數比例計算，學校數未達一百所者，各類各組提報一名；學校總數在一百所至未逹二百所者，各類各組提報二名，以此類推。

 （二）複選：複選於十一月至次年六月舉行，辦理不定期及定期實地查訪執行情形，作為遴選依據。

（三）決選：根據實地查訪結果，於次年七月召開決選會議，並以第六點規定為原則評定獎勵；但獲選名額得經決選會議決議增減。

六、獎勵內容如下：

（一）學校類：大專院校所組遴選特優一名、優等一名、甲等一名；高中（職）校組遴選特優一名、優等二名、甲等二名；國民中學組遴選特優一名、優等三名、甲等三名；國民小學組遴選特優三名、優等九名、甲等九名，以上均頒給獎盃及獎狀。但私立學校獲選為特優者，每校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三萬元；獲選為優等者，每校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二萬元；獲選為甲等者，每校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一萬元。

（二）教師類：大專院校所組、高中（職）校組各遴選特優一名、優等一名、甲等一名；國民中學組遴選特優一名、優等二名、甲等二名；國民小學組遴選特優三名、優等五名、甲等五名，以上均頒給獎盃及獎狀。獲選為特優或優等者，每名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二萬元；獲選為甲等者，每名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一萬元。

(三)學生社團或組織類：大專院校所組、高中（職）校組、國民中學組、國民小學組各遴選特優一名、優等一名、甲等一名，以上均頒給獎盃及獎狀。 獲選為特優者，每個另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三萬元；獲選為優等者，每名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二萬元；獲選為甲等者，每名頒給獎勵金新臺幣一萬元。

七、敘獎方式如下：
（一）獲頒學校、教師及學生社團或組織類獎勵之人員，由主管教育機關或轉知所屬依權責辦理敘獎；獲頒特優、優等及甲等者，分別以記功二次、一次及嘉獎二次為原則。

（二）直轄市及縣（市）教育、環保機關承辦人員，得依獲得學校、教師及學生社團或組織類獎勵數額，以特優每名記功一次、優等每名嘉獎二次，甲等每名嘉獎一次，最高以記功一次為原則辦理敘獎。

八、頒獎日期視辦理情形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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